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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修正「彰化縣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時間、  

      地區或場所」，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八條第四款 

公告事項： 

 一、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自晚上十時起至翌日上午七時止，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一)施放爆竹煙火。但元旦、除夕、春節、元宵節、端午節、國慶日及特殊民俗

活動（如迎神繞境）等國家慶典及民俗節慶，不在此限。 

  (二)使用擴音設施、敲鑼、打鼓、吹號從事神壇、廟會、婚宴喜慶、殯葬及祭典

等民俗活動。 

  (三)於公園、夜市攤販使用擴音設施從事各類商業廣告行為，含移動式宣傳車輛。 

 二、營建工程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十時起至翌日上午七時止，不得使用動力

機械操作致妨礙安寧之行為。但屬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二)有危及公共安全、污染環境及影響民生用水、用電、用氣或通訊之搶救、搶

修工程。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屬連續性或必要之工程。 

 三、屬本公告事項第二項第三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工程應： 

  (一)於施工現場備妥核准文件備查。 

  (二)現場施工噪音應符合噪音管制標準第六條規定。 

  (三)違反上述其中一款者，視為違反本公告第三項規定。 

 四、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自中午十二時起至下午二時止及自晚上十時起至翌

日上午七時止，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使用動力機械（以手持工具、機械等方式，從事敲擊、鑽孔、鋸切、釘合及

打磨等）從事住宅、公寓大樓等裝修工程。 

  (二)非屬營業用卡拉 OK 之使用。營業用卡拉 OK，係指營業項目屬經濟部公告

營業項目代碼之「視聽歌唱業」登記之營業場所。 

 五、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之學校(上課期間)、衛生醫療機構（不含小型診

所）、文教區（如美術館、博物館、社教館、圖書館及文化中心等）周界五十

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 

府授環稽字第10601113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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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範圍內，全日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施放爆竹煙火。 

  (二)使用擴音設施、敲鑼、打鼓、吹號從事神壇、廟會、婚宴喜慶、殯葬、祭典

等民俗活動。 

  (三)於公園、夜市攤販使用擴音設施從事各類商業廣告行為，含移動式宣傳車輛。 

 六、於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止，使用動力機械從事餐

飲、娛樂(含卡拉 OK、KTV、PUB)等商業行為產生之聲音需符合營業場所噪

音管制標準。 

 七、於本縣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內自晚上十時起至翌日上午七時止，洗衣業使用

(含提供)動力機械操作從事商業行為不得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八、違反本公告者，依噪音管制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立即改善，如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6 年度彰化縣環保寺廟宣導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 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2 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 106 年 3 月 17 日至 11 月 10 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本縣環保寺廟推動作業。 

  (二)推廣寺廟以電子鞭炮取代傳統鞭炮。 

  (三)針對本縣轄內大型民俗活動宣導推動作業。 

  (四)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細懸浮微粒（PM2.5）微型監測作業。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 1 號（體育館 2 樓），電話：04-7115655 分機 206。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上網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6 年彰化縣環境衛生管理計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2 項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府授環廢字第1060128662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 

府授環空字第10601225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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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決標日（106 年 3 月 23 日）次日起 1 年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二、委託事項： 

  (一)建構寧適家園計畫-營造友善城鄉： 

   １、辦理本縣 106 年度「建構寧適家園計畫-營造友善城鄉環境」獲選精進級進

執行進度控管、請撥款、結案等業務及檢討會議。 

   ２、協助辦理 107 年度「建構寧適家園計畫-營造友善城鄉環境」規劃、書面審

查、簡報製作、現勘及相關行政事宜。 

  (二)環境衛生管理： 

   １、辦理本縣 106 年度各鄉鎮市公所環境衛生考核計畫。 

   ２、辦理執行 3、6、9、12 空地稽查計畫巡檢及成果控管。 

   ３、辦理公廁環境整潔維護執行計畫。 

   ４、辦理登革熱等病媒蚊防治業務。 

   ５、協助辦理海岸維護宣導業務。 

   ６、辦理機關環境清潔機動人員督導作業。 

   ７、協助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應變業務。 

   ８、辦理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相關業務。 

   ９、辦理營造友善城鄉環境計畫或環境衛生考核計畫經驗交流。 

   １０、辦理環保業務宣導會。 

   １１、提供新聞稿至少 5 則以上。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彰化縣彰

化市健興路 1 號 2 樓，電話：04-7115655 分機 434。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 106 年 3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汽車 3

輛、機車 14 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 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

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 13-6 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處理。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拖吊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中華民國106年4月28日 

彰環工字第1060020108號 

附件：106年3月份轄內執行廢棄

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

料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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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302 EN01CS

-000050 

賓士 汽車 黑 106030911 彰化巿 中央路93號對

面橋下 

B1240211B12

9441 

0303 PN01CS-

A4-9386 

福特 汽車 灰 106031409 彰化巿 南興國小校門

口路旁(興中

街) 

L2340815E 

0304 EN09CS

-000005 

歐寶 汽車 墨綠 106031411 線西鄉 寓埔村寓埔路

149 號旁 

WOLOJBF19

WD068527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301 EN01MS

-000043 

光陽
101 

機車 藍 106030109 彰化巿 辭修路 205 號
旁停車場 

SA20EG-309382 

M0302 PN01MS-

SUW-436 

山葉
49 

機車 白 106030109 彰化巿 三民路 119 號
前 

3XY-289226 

M0303 PN01MS-

QNZ-939 

山葉
49 

機車 藍 106030109 彰化巿 和平路72號對
面 

3XY-016047 

M0304 PN01MS

-TPF-850 

山葉
49 

機車 黑 106030109 彰化巿 曉陽路 90-1 號
對面 

 3NT-078031 

M0305 PN01MS-

KVO-759 

三陽
101 

機車 白 106030110 彰化巿 金馬路二段 21

號 

 GK031192 

M0306 EN00MS

-000007 

光陽
124 

機車 銀 106030110 彰化巿 金馬路二段 21

號 

SD25GA-109426 

M0307 PN01MS-

TUK-805 

光陽
49 

機車 紫 106030110 彰化巿 進德路 2 巷 31

號對面 

GR1B7-159305 

M0308 PN01MS-

WHM-838 

光陽
49 

機車 紫 106030909 彰化巿 中興路與介壽
北 路 交 叉 口
(上好文具前) 

SA10AX-128591 

M0309 EN01MS

-000049 

光陽
49 

機車 白 106030909 彰化巿 介壽北路 148

號 

SA10AS-109463 

M0310 EN01MS

-000049 

山葉
49 

機車 紅白 106030909 彰化巿 華山路 273 巷
2 號斜對面 

E-787397 

M0311 EN00MS

-000011 

光陽
125 

機車 黑 106030909 彰化巿 天祥路60巷警
察局前 

GY6D2-107642 

M0312 PN01MS

-JRN-292 

三陽
124 

機車 黑 106030910 彰化巿 和平路68號對
面 

FG491961 

M0313 EN00MS

-000008 

山葉
82 

機車 黑 106030910 彰化巿 中 山 路 三 段
290 號 

3XR-07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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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314 EN01MS

-000058 

光陽

149 

機車 黑 106031409 彰化巿 學士街 108 號

對面 

RH30AC-100347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辦理「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貨物轉運中心）細部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請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起至 106 年 5 月 18 日止，合計 30 天。 

 二、公告地點：旨揭通盤檢討公告範圍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彰化 

市公所、秀水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三、公告通盤檢討範圍：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貨物轉運中心）範

圍。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地

址及建議事項，並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

或所在地公所提出（意見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索取，

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下載）。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埤頭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計畫書、圖，

並廢止原都市計畫圖，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28 條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 

  二、內政部 106 年 3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04401 號函。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埤頭鄉公所供公

眾閱覽，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規定公告廢止原都

市計畫圖。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6年4月20日 

府建城字第1060123018A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府建城字第106011928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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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高速鐵路彰化縣路段（TK188+756~TK208+600）毗鄰地區限建範圍圖」

案，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鐵路兩側禁限建辦法第 4 條。 

 二、交通部 106 年 4 月 10 日交路(一)字第 1068700103 號函。 

公告事項：本高速鐵路彰化縣路段（TK188+756~TK208+600）毗鄰地區限建範圍圖，

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工務處(運輸管理科)、社頭鄉公

所、田中鎮公所、北斗鎮公所、溪州鄉公所、埤頭鄉公所、竹塘鄉公所供

公眾閱覽。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 NGUYEN THANH MAI（護照號碼：B8666753，以下簡稱   

      N 君）之本府 105 年 10 月 19 日府勞外字第 1050343902 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 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 N 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

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有第 78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N 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 NGUYEN VAN THANH（護照號碼：C0173689，以下簡

稱 N 君）之本府 105 年 10 月 19 日府勞外字第 1050343902A 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 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之

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府勞外字第1060119667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府勞外字第1060119670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0日 

府建管字第1060123577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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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 N 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

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有第 78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N 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 NGUYEN VAN NGHIEP（護照號碼：B8799975，以下簡

稱 N 君）之本府 105 年 10 月 19 日府勞外字第 1050343902B 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 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 N 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

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有第 78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N 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 MOHAMAD YOGI（護照號碼：A6038428，以下簡稱 M

君）之本府 106 年 03 月 28 日府勞外字第 1060093785 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M 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 M 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

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有第 78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M 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4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府勞外字第1060119674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13日 

府勞外字第1060121333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夏字第 2 期 
 

10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 SHERY FATI LESTARI（護照號碼：AT025615，以下簡

稱 S 君）之本府 106 年 04 月 19 日府勞外字第 1060116724A 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S 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 S 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

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有第 78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S 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 NGUYEN THAI DUONG（護照號碼：B8346404，以下簡

稱 N 君）之本府 106 年 04 月 19 日府勞外字第 1060126823 號裁處書。 

依據： 

公告事項：  

 一、N 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 N 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

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有第 78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

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 N 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 100 號 8 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黃永青地政士開業執照[（106）彰地登字第 001224 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 8 條、第 10 條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府地籍字第1060121935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0日 

府勞外字第1060134613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4日 

府勞外字第10601367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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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核發名冊。 

  一、姓名：黃永青。 

  二、證書字號：（82）台內地登字第 011331 號。 

  三、執照字號：（106）彰地登字第 001224 號。 

  四、事務所名稱：崇德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線東路 1 段 701 巷 162 弄 6 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柯喜洋。 

  二、經紀人證書字號：（97）彰縣字第 00062 號。 

 三、戶籍地址：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段 129 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下列新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柯喜洋。 

  二、及格證書字號：（90)（一）特產紀字第 149 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06）彰縣字第 00062 號。 

 四、戶籍地址：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段 129 號。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府地價字第1060130470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 

府地價字第1060130470A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每月發行 2期》 


